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机构管理的通知

南建设〔2015〕190号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房地产中介机构：

为加强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范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出租屋租赁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佛山市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实施办法》、《佛山市流动人口和出租屋服务管理办法》、《佛山市居住房屋出租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加强我区房地产中介机构管理通知如下：

一、加强房地产中介机构备案管理

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房地产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到所属镇（街道）房管部门办理备案，并报我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我局将对已办备案的中介机构办公地点、人员、经营范围等信息在区住建网上进行公示。各房地产中介机构备案后方可开展房地产中介业务，对不按经营范围经营的单位按有关规定处罚或报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二、加强房地产中介机构诚信信用管理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房地产行业诚信管理办法》，各房地产中介机构在办理机构备案同时应申领《诚信手册》建立企业诚信档案。我局将对房地产中介机构和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的良好或不良执业行为记入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示。

三、加强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管理

房地产中介机构应使用广东省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与当事人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前，必须说明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情况，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的签订应符合省市区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四、加强出租屋租赁管理

通过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租赁房屋的，应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屋租赁）并告知出租人在租赁合同订立后30日内向房屋所在地村（居）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机构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

五、加强中介市场监督管理

区、镇（街道）房管部门应当每年对房地产经纪机构通过现场巡查、合同抽查、执业人员核查等方式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提交我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发现有违反规定且情节恶劣的将建议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清理出我区房地产中介市场。根据《南海区“三非”外国人管理问题整治工作方案》（南综治委﹝2015﹞20号）通知安排，对容留“三非”人员的屋主，派出所将处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20000元。

六、建立市场信息报送机制

各房地产中介机构每月5号前把前一个月交易数据（一手交易、二手交易、房屋租赁等相关信息）报送到相应镇（街道）房管部门。各镇（街道）房管部门整理相关信息后上报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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